药品质量保证协议书

甲方（供货方）：

乙方（购货方）：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为确保药品质量，保证人民群众用药的安全、依据《药品管理法》、《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等法律法规，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本协议书。

甲方责任：

1.甲方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向乙方提供加盖本单位公章原印章的《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复印件，开户户名、开户银行及账号、相关印章、随货通行（单）票样式，并对提供资质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资质如有到期或变更，应及时将更新后的资质提供给乙方。         

2.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加盖本单位公章原印章的法定代表人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和药品推销员资格证书复印件。授权书应注明被授权人姓名、身份证号以及销售的品种、地域、期限，严格按照委托授权的品种、范围和期限开展经营活动。

3.甲方必须向乙方提供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药品。药品的包装、标识、标签、说明书等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整件产品应附产品合格证。

4.甲方向乙方供货时，应向乙方提供当批并加盖其质量管理部原印章的药品检验报告书。

5.甲方应按国家相关规定开具合法发票。

6.甲方运输药品应符合药品运输要求，保证药品运输质量。

7.甲方提供进口药品时，应提供加盖质量管理部原印章的《进口药品注册证》或《医药产品注册证》及《进口药品检验报告书》复印件。

乙方责任：

1.乙方作为药品经营、应向甲方提供合法的并加盖本单位公章原印章的证明文件，提供《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资质如有到期或变更，应及时将更新后的资质提供给甲方，并对提供资质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

2.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加盖本单位公章原印章的法定代表人印章或签名的的采购人员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书应注明被授权人姓名、身份证号、以及授权范围（品种、规格、期限），严格按照授权委托的范围开展经营活动。

3.乙方依据《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对甲方提供药品进行收货验收，如发现药品的品种、规格、数量不符，外包装污染、破损乙方有权拒收。

4.乙方在经营甲方提供的药品中 如对质量有异议时，应及时通知甲方。若发生质量问题，乙方应提供详细的质量信息，并配合甲方做好调查取证和善后处理工作。

5.当药品出现质量事故，厂家或政府要求召回时，乙方应主动配合甲方完成药品的召回工作。

6.乙方应按照管理规定办理的退货，甲方应积极配合。

三、双方责任：

1.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如有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悖的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准。

2.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自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